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汕环陆丰罚字〔2025〕27号

当事人姓名：陆丰市鹏粤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581MA54J5A27U

住所：陆丰市南塘镇梧厝村宫兜村低哇地老砖厂之一

一、环境违法事实与证据
2025年7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你单位正在生产作业，占地面积约有9300平方米，主要从事机制砂的生产加工以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主要的生产设备有1台颚破机、2台振动筛、1台圆锥机、1台链车提升机、2台水洗轮、1台脱水回收一体机、2台压滤机、1台制砂机等。同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监测站工作人员对你单位厂界东南西北4个方位、北面1处敏感点、西面1处敏感点开展昼间噪声监测1次。根据2025年8月6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陆）环监（N）字（2025）第0008号）结果显示，参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 2类标准排放限值，你单位厂界东面的昼间噪声排放值超排放限值19.1分贝；厂界北面的昼间噪声排放值超排放限值0.5分贝；北面敏感点的昼间噪声排放值超排放限值6.1分贝；西面敏感点的昼间噪声排放值超排放限值0.3分贝。

综上，你单位存在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排放噪声、产生振动，应当符合噪声排放标准以及相关的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的规定。

2025年8月7日，我局对你单位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37号），责令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改正上述违法行为。2025年8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你单位已停止生产，同时更换设备零件减少噪声产生。

2025年8月22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26号），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依法有权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等权利和期限。你单位在我局告知的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一）2025年7月30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林镜提供的陆丰市鹏粤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林镜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你单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办案机关对涉案主体及相关人员开展调查询问、送达等程序合法。

（二）2025年7月29日、8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7月30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林镜的《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8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案件调查报告》等证据证明涉案主体环境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

（三）2025年7月30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林镜提供的《关于陆丰市鹏粤建材有限公司年产建筑用石/沙5万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汕环陆丰〔2021〕39号）、《陆丰市鹏粤建材有限公司年产建筑用石/沙5万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关于〈陆丰市鹏粤建材有限公司年处理18万立方米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汕环陆丰审〔2025〕4号）等证据证明你单位建设有机制砂的生产加工项目以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项目。

（四）2025年7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7月30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林镜的《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8月6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监测结果告知书》（汕环陆丰检告〔2025〕10号）、2025年8月7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林镜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监测结果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林镜知悉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对你单位开展噪声排放监测的情况、结果予以确认属实和我局已履行监测结果告知程序。
（五）2025年8月7日我局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37号）、2025年8月7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林镜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对你单位违法行为予以责令改正，程序正当。

（六）2025年8月6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的《监测报告》（（陆）环监（N）字（2025）第0008号）证据证明你单位存在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违法行为。

（七）2025年8月18日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26号）；2025年8月22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林镜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已履行行政处罚陈述申辩权利告知程序，处罚程序正当。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违法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11万元（大写：壹拾壹万元整）。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出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海丰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4日



